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重上字第78號

上  訴  人  訊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林淑蓉  

訴訟代理人  許宗麟律師

被上訴人    台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鄭明智  

訴訟代理人  陳雨平  

            吳登輝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酬金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4年5

月22日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3年度重訴字第211號第一審判決提起

上訴，經本院於115年5月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主張：為因應5G電信發展趨勢，被上訴人就28GHz、4

×4陣列天線模組（下稱系爭模組），委請伊提供技術服務，

進行開發，兩造自民國110年11月起進行洽談、實際開發，

並訂明為「28GHz、4×4陣列天線模組合作開發計畫」（下稱

系爭計畫）。兩造就工作內容、酬金給付等契約必要之點已

意思一致，伊本於誠信及爭取技術開發時效，先進行契約所

定實際開發工作，嗣兩造於111年3月3日約定系爭計畫為期1

年，分3階段完成，按期付款，第1期酬金為新台幣(下同)46

6萬6,750元、第2期酬金為391萬6,625元，另第3期酬金原約

定391萬6,625元，因被上訴人要求扣除部分費用，雙方同意

縮減為283萬1,025元，總酬金為1,141萬4,400元（下稱系爭

酬金，上開約定內容，下稱系爭契約）。後伊依約已完成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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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階段工作、第2階段相關報告文件之開發試樣品，亦已交付

被上訴人，惟向被上訴人請款未果；伊復於111年4月8日完

成第3階段約定工作，被上訴人仍藉詞搪塞，經委請律師於1

12年10月26日發函催請被上訴人於30日內付款，被上訴人於

112年11月1日收受後於同年月8日回函拒絕。惟兩造已成立

系爭契約，被上訴人應依民法第153條規定履行契約。退步

言，如被上訴人否認系爭契約之成立，因伊已耗費甚多人

力、物力開發，並多次交付符合雙方契約目的之技術文件暨

公司Know-How等具經濟價值之資訊。被上訴人取得相關資訊

及資料應予保密，卻惡意隱瞞交易重要事項，更將所取得之

資料與其他機構合作、開發，並拒不支付系爭酬金，只享權

利、不盡義務，有違誠實信用原則，被上訴人應依民法第24

5條之1第1至3款規定負締約上過失責任。再者，被上訴人為

上市公司，更由負責人之子及多名高階主管出面洽談，致伊

誤信被上訴人確有履約並有交付酬金之真意，因而花費龐大

人力、物力、勞力、研究經費，更提供Know-How，並交付諸

多工作成果，被上訴人嗣後卻稱「並未成案」，拒絕給付分

文，被上訴人係以不正方法騙取伊具有財產權之資料，侵害

伊財產權，享有免除應付系爭酬金之利益，亦應依民法第18

4條第1項前段規定，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又被上訴人

係於112年11月1日收受伊催告給付之函文，本應於112年12

月1日前給付卻未為，應自112年12月2日起加計法定遲延利

息等語。爰依民法第153條、第245條之1第1至3款、第184條

第1項擇一請求，並聲明：㈠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1,141萬

4,400元，及自112年12月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

計算之利息；㈡願供現金或金融機構無記名可轉讓定期存單

為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上訴人則以：本案雙方交涉初始，上訴人從未提及係以承

攬或買賣方式進行，兩造所洽談內容，均係各自所有之資

源、各自之技術能力、合作方向及方式、未來市場如何共享

等議題，無論是上訴人之行為或兩造討論內容，性質皆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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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開發」，而非「委託承攬（買賣）」。嗣經伊內部討

論初步認系爭專案容或可行，遂要求上訴人提供合作之契

約，以特定兩造之合作目標，合作方式及利益分配等具體細

節。惟依上訴人於111年2月7日、111年2月18日及111年3月2

2日，分別提出之契約草案或修正契約草案均屬「委託承攬

契約」，而非伊所主張之共同開發契約，兩造就必要之點之

意思表示已不一致。後伊要求上訴人提出計劃書，然上訴人

所提出之系爭計劃書內容並無實際具體明確之規畫，且所引

述之資訊皆為市場已公開及伊已知之資訊，在效用上也無法

滿足伊之需求。又因上訴人於與伊交涉之際，即表示有完整

之演算法可供伊使用，且在上訴人所提合作計劃書中，亦未

提到演算法尚待開發之事實，致使伊誤認本件已有完整之演

算法可供使用。然伊因評估系爭計劃書所表列之各項經費，

包含軟硬體、設備，甚至人力，皆非上訴人所自有，而需額

外採購等情，始知上訴人並未開發完成任何演算法，演算法

係需要經由兩造開始合作後始能完成。是兩造就系爭計畫之

合作內容與目標之意思表示，亦有截然不同之差異，參以兩

造就系爭計畫所提之共8版之合約書草案，終未能獲兩造之

一致同意而簽署，是兩造就系爭計畫所提合約書草案之意思

表示，並不一致，且對於必要之點，亦難獲共識，兩造就系

爭計畫並未成立契約。其次，伊於111年2月23日所寄發之電

子郵件內容，雖載明：「針對合約書我司法務及RD討論結果

如附件，請協助增修，謝謝。」等語，該電子郵件僅係兩造

就契約草案提出修改意見，且該時兩造就草案內容仍未有共

識，上訴人據此主張伊始終均知悉本件為委託上訴人設計、

開發，實無理由。上訴人依其所提，並未經兩造合意簽訂之

契約書草案，請求伊依該草案「契約經費」之約定給付酬

金，已屬無據。況上訴人迄今未依該約定事項完成交付，且

未就伊有何違反誠實及信用方法，暨上訴人非因過失而信契

約能成立致受何損害等情事，舉證以實其說。至上訴人主張

伊係透過指派公司法定代理人之子與研發部副理等員工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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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人接洽，以洽談合作為名騙取技術等語，然本件實則係上

訴人主動提出合作意願，伊為表合作誠意，才派出研發單位

高層與上訴人接洽，並評估共同開發「28GHz、4x4陳列天線

模組」的可能性。然伊於評估過程中發現，上訴人除了計劃

內容空洞，合作中最核心的演算法尚未完成外，甚且要伊支

付所有開發費用，此與伊擬以上訴人現有之演算法共同開發

通訊模組之目的，完全背道而馳，此乃兩造終未能合作之根

本原因，與是否騙取技術無涉。至110年12月7日參與洽談之

上訴人法定代理人林淑蓉亦主張「雙方須先簽約確定之後，

再進行合作」等情，是上訴人持洽談錄音，主張雙方為有償

合作並已談定等語，已屬無據。又伊固曾於111年2月17日經

由上訴人借取系爭專案將用到的零組件（即EVK測試套

件），但該零組件並非合約書草案所指第二階段之「試樣

品」，因該第二階段所稱之「試樣品」係指軟體演算法程

式，而非硬體零件。況依系爭計畫，硬體零件係由伊負責製

作再交予上訴人去完成配套之軟體，上訴人並無向伊交付硬

體零件之理。再者，上訴人雖稱其於111年3月9日、3月17日

已完成第三階段應交付之「28GHZ 4x4毫米波相控陣演算法

軟體使用介面系統」（下稱系爭系統）。惟伊迄未收受任何

「系統設計規格書、毫米波相控陣演算法介面系統」，而上

訴人所提原證12、13之電子郵件，非寄給伊。其計劃書之方

向亦非伊所同意，所主張之系爭設計規劃書一毫米波相控陣

演算法介面系統，亦因欠缺「系統程序流程圖」、「介面系

統SPI命令表」等，而尚未完成。另「28GHZ 4x4 陣列天線

模組合作開發案-系統設計規格書」，亦因欠缺8 Instrumen

t Settings及欠缺9 Reference，且PDF檔案，P73-P109重

複，而未完成等語為辯。答辯聲明：㈠上訴人之訴及假執行

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

執行。

三、原審判決駁回上訴人之請求，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上訴

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1,141萬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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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元，及自112年12月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

之利息；㈢願供現金或金融機構無記名可轉讓定期存單為擔

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被上訴人答辯聲明:㈠上訴駁回。㈡

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得免假執行。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為：

　㈠兩造自110年11月起，就進行「系爭計畫」洽談合作之可能

　　性。　　　　

　㈡兩造就系爭計畫合作事宜之洽談過程中，共提出8版合約草

案：其中上訴人於①111年1月12日、②111年2月7日、③111

年2月18日、④111年3月3日、⑤111年3月22日分别提出第

一、三、四、六、八版等共5版本之契約草案、或修正契約

草案（下稱系爭上訴人5版本草案）。被上訴人亦於①111年

1月25日、②111年2月23日、③111年3月9日分别提出第二、

五、七版等共3版本之契約書草案（下稱系爭被上訴人3版本

草案）。

　㈢CHENG DAVID為鄭揚，係被上訴人公司董事長鄭明智之子，

亦為被上訴人公司董事；而林淑蓉、林宜修分別為上訴人公

司負責人、股東。

　㈣李威霆為被上訴人公司研發部副理 ，並於110年12月7日代表

被上訴人，就雙方合作至上訴人洽談。

　㈤郭采玫為被上訴人公司研發部員工，並為本案與上訴人之聯

絡窗口。

　㈥上訴人員工曾南下至被上訴人商討，並交付物品(上訴人稱:

樣品、被上訴人稱:零組件)。　　　　　

五、本院得心證理由如下：

　㈠按當事人互相表示意思一致者，無論其為明示或默示，契約

即為成立。當事人對於必要之點，意思一致，而對於非必要

之點，未經表示意思者，推定其契約為成立，關於該非必要

之點，當事人意思不一致時，法院應依其事件之性質定之，

民法第153條法有明文。上訴人主張兩造已成立契約，被上

訴人應依約給付等語，惟為被上訴人所否認，經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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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⒈兩造自110年11月起，就系爭計畫洽談合作之可能性，而兩

造於洽談過程中，共提出8版合約草案：含系爭上訴人5版本

草案、系爭被上訴人3版本草案等情，有上訴人所提8版合約

書可參(原審卷二第29至126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是此

一部分之事實，堪予認定。

　⒉又有關兩造先後各自所提共8版合約草案，均無雙方公司、

負責人正式簽章、用印，再觀諸合約書內容所載，有關合約

書名稱，亦從上訴人所提第1版記載合作計畫合約書，於兩

造所提第2至5版則改為委託開發合約書，嗣上訴人提第6版

改為合作開發合約書，經被上訴人提第7版改為合作開發協

議後，上訴人於第8版則再改為委託開發及技術服務協議，

顯見兩造就此一合作之定性，究應為委託設計開發，抑或共

同開發尚不一致。另兩造就合作經費亦從第1至5版本之1,25

0萬元，於第6版本改為1,141萬4,400元，於第8版本又改為

1,250萬元。對研發成果歸屬，亦從上訴人所提第1版記載共

同享有，嗣兩造於第2版本後陸續更改為除姓名表示權外由

上訴人享有、除姓名表示權外共同享有、智慧財產權由被上

訴人享有、除軟體開發成果共同享有外，其餘由上訴人享有

等不同之權利歸屬。再者，兩造第4、5版本新增上訴人於合

作後5年內不得就計畫內容再與他人合作，但上訴人又於第6

版刪除此一記載，被上訴人於第7版則新增上訴人於合作3年

內不得將合作內容揭露給他人，上訴人則於第8版刪除此一

記載。是依上所述，兩造不僅對系爭計畫之定性互有意見，

就合作經費、研發成果歸屬、系爭計畫內容可否再與第3人

合作等情，其意思亦未能達成一致。是上訴人主張系爭契約

業經兩造明示或默示而成立等語，尚無可採。

　⒊上訴人另主張其已完成交付三階段成果予被上訴人等語，亦

為被上訴人所否認。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

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是

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

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六頁



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

駁回原告之請求。上訴人主張已交付三階段成果，係以兩造

往來之電子郵件、對話截圖、會議錄音譯文、證人林宜修證

詞及大事紀要為憑(原審卷一第112至129、130、157、160至

403頁、卷二第127至137頁、本院卷一第219至232頁、卷二

第39頁)。惟依上訴人所主張之111年3月3日第6版契約第二

點合作計畫經費所載，第一至三期經費，於完成階段項目，

經被上訴人完成驗收簽核後，於隔月18日付款，而有關各階

段驗收項目，第一期上訴人應完成交付合作開發說明文件、

設計方案說明文件，第二期上訴人應完成交付毫米波 4x4

天線模組設計原理圖實質內容說明、BOM表相關參考資料，

被上訴人完成毫米波 4x4 天線模組試樣品LCP Flex三件，

並由雙方共同完成試樣品測試報告，而毫米波天線模組分為

三個電路設計，分別為「TILMX2594」「F5728UDC」「F5288

Phasor」，第三期上訴人則應完成交付28GHZ 4x4毫米波相

控陣演算法介面系統。但依上訴人所稱交付第一階段文件所

憑之111年2月24日電子郵件，該電子郵件內容係就合約文件

條文內容為修正而傳送，並非因欲交付合作開發說明文件、

設計方案說明文件而傳送，另該郵件雖另有附件載明「天線

射頻模組開發案.pdf」，但未能得知其內容為何，上訴人又

未能證明此與本件應交付者為28GHZ 4x4 陣列天線模組之開

發說明文件、設計方案說明一致，是上訴人主張已交付第一

階段文件，尚無可採。至上訴人所稱交付第二階段試樣品並

完成測試所憑之111年2月17日對話，依該對話所示，上訴人

公司員工係表示「F5288EVKhk測試可正常執行」等語，惟如

前所述，上訴人於第二階段所應交付者為毫米波 4x4 天線

模組設計原理圖實質內容說明、BOM表相關參考資料，至毫

米波 4x4 天線模組試樣品則應由被上訴人完成，且所應完

成者為「TILMX2594」「F5728UDC」「F5288Phasor」，並無

「F5288EVKhk」，是上訴人依此主張已完成第二階段工作並

交付等語，亦無可採。又上訴人所稱交付第三階段者為「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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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Hz、4×4豪米波相控陣演算法軟體使用介面系統」、其GUI

規格文件、GUI規格暨相控說明文件、GUI原始碼等，惟依上

訴人所提出之111年3月9、17日、4月18日電子郵件，該郵件

之收件人為TIM CHEN、BUBLE LIN，係上訴人之員工，業據

上訴人陳明在卷(本院卷二第110頁)，非被上訴人，就此，

上訴人亦未能提出其他證據證明上開郵件之附件已交付被上

訴人，是其此部分之主張同無可採。而證人林宜修雖證稱:1

11年3月1日在星巴克見面，陣列天線的樣品已經做好交給台

郡，那天是準備要交錢的等語(本院卷一第350頁)。惟林宜

修為上訴人公司股東，其證詞本有偏頗之虞，且觀諸兩造員

工於111年3月9日之會議錄音譯文，上訴人員工表示:我想先

把我這邊做法跟大家瞭解一下，後面會持續的增加，這個部

分我們會包括說整個，我們就是整個系統部分，然後線路、

PCB，然後IC的控制；如果你們對於schedule有比較concern

的話，那有些東西我就先提供給你們，就可以繼續往回GO；

我們大概整個需求也正在做，那包括怎麼設定，然後IC怎麼

detect，然後跟儀器怎麼接，那這些操作步驟，然後相位的

race怎麼控制，然後他的暫存器怎麼設定這個部分，我們都

一直在整理，那最終我們會盡快提供給大家等語(本院卷一

第228、229頁)。是依該會議錄音內容所示，足認迄111年3

月9日止，28GHz、4×4陣列天線模組尚未完成，則上訴人如

何在3月1日前即已交付，是林宜修前開所證顯無可採。至有

關大事紀要係記載兩造洽談此一計畫所發生之情事，依所記

載內容並無何可逕認定兩造就系爭契約已合致，而相關會議

錄音譯文係顯示兩造於洽談系爭計畫之理念，後兩造就各自

之優劣勢、如何合作、分工、願景分別為說明，及就欲合作

內容雙方互為準備，並無明確提及已完成交付契約所訂之工

作項目，並經被上訴人驗收簽核，況依前開上訴人所提證

據，均無從證明上訴人已交付工作，是上訴人依此主張已交

付工作，契約已成立，並經被上訴人自認等語，均無可採。

　⒋綜上，兩造就系爭契約之必要之點，意思表示並未一致，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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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訴人亦未能證明已交付工作成果，故上訴人依系爭契約請

求被上訴人給付酬金，並無所據。

　㈡次按契約未成立時，當事人為準備或商議訂立契約而有左列

情形之一者，對於非因過失而信契約能成立致受損害之他方

當事人，負賠償責任：一、就訂約有重要關係之事項，對他

方之詢問，惡意隱匿或為不實之說明者。二、知悉或持有他

方之秘密，經他方明示應予保密，而因故意或重大過失洩漏

之者。三、其他顯然違反誠實及信用方法者，民法第245條

之1第1項定有明文。揆其立法理由謂：「當事人為訂立契約

而進行準備或商議，即已建立特殊信賴關係，如一方未誠實

提供資訊、嚴重違反保密義務或違反進行締約時應遵守之誠

信原則，致他方受損害，既非侵權行為，亦非債務不履行之

範疇，原法對此未設有賠償責任之規定，有失周延，爰增訂

第1項」。是以，締約過失責任係指締結契約之過程中，課

以從事締結契約磋商過程之當事人施以適當之注意義務，上

開條款規定係以契約未成立、當事人有對他方之詢問惡意隱

匿或為不實之說明、其他顯然違反誠實及信用方法之情形、

他方當事人非因過失而信契約能成立及為準備或商議訂立契

約致受損害為要件。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為上市公司，由負

責人之子及多名高階主管出面洽談，致其誤信被上訴人確有

履約並有交付酬金之真意，因而花費甚多人力、物力研究開

發，更提供Know-How，並交付諸多工作成果，被上訴人取得

相關資料後，即應予保密，卻惡意隱瞞無付款之意，嗣後更

將所取得之資料與他機構合作，拒絕給付分文，顯然違反誠

實及信用方法，應負民法第245條之1第1項之損害賠償責任

等語。然為被上訴人所否認。查:

　⒈依兩造就契約內容版本先後共提出8版，期間依上訴人所提

兩造員工就合作內容戶所為電子郵件內容可知，凡上訴人所

為修正契約文字或有何建議，被上訴人所為回覆均係經法

務、財務討論，上訴人即應知悉被上訴人就合作開發或承攬

方式、細節、技術上突破點、議價金額…等，須完成內部評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九頁



估、審核程序，方有可能與上訴人完成契約之訂立，非僅因

有被上訴人高層出面洽談，即可確認契約必會成立，是縱事

後兩造因部分重要事項意思未能達成一致，致未完成締約，

亦難認係惡意隱瞞無付款之意，抑或有何違反誠信原則之

情。又依證人林宜修證稱:我們在跟台郡談的提早前一年就

開始做了，因為這個東西很熱門等語(本院卷一第354頁)。

是上訴人是否係因與被上訴人洽談始花費人力、物力研究開

發，並非無疑。

　⒉上訴人又稱被上訴人將自上訴人處取得之Know-How、工作成

果、相關資料後，與他機構合作等語，並提出被上訴人新聞

為證(原審卷二第219頁)。然被上訴人否認上訴人有提供Kno

w-How，並交付諸多工作成果之說，已如前述，而依上訴人

所提新聞，僅敘及被上訴人導入訴外人是德科技毫米波系統

驗證方案、被上訴人導入包含PNA N5227B高性能網路分析

儀、於毫米波模組產品設計上，被上訴人採用Metasiden毫

米波天線測量系統，搭配是德科技VXG M9784C信號產生器及

UXA N9042B信號分析儀等語，並未提及有利用到系爭計畫中

之28GHz、4×4陣列天線模組或相關資料，此外，上訴人又未

能具體說明且證明被上訴人究係利用何種自上訴人處取得之

文件與他人合作，是上訴人此部分主張，亦無所憑。　　

　⒊承前，上訴人就所主張被上訴人有民法第245條之1第1項第1

至3款所定締約上過失之情，既未能證明，其進而請求被上

訴人應負締約上過失之損害賠償責任，即無所據。

　㈢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

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民

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亦有明定。次按權利之行使，不

得違反公共利益，或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行使權利，履

行義務，應依誠實及信用方法，民法第148條第1項、第2項

定有明文。所謂誠實信用原則，係在具體之權利義務關係，

依正義公平方法，確定並實現權利內容，避免一方犧牲他方

利益以圖利自己，應以各方當事人利益為衡量依據，並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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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利義務之社會作用，於具體事實為妥善運用（最高法院10

8年度台上字第1836號裁判要旨）。經查:上訴人主張被上訴

人以締約為由騙取上訴人Know-How及其他文件資料，嗣後卻

稱「並未成案」，係以不正方法騙取上訴人具有財產權之資

料，侵害上訴人財產權等語。為被上訴人所否認，而上訴人

就已交付何Know-How及其他文件資料予被上訴人，並未能舉

證證明，已如前述，則上訴人所稱被上訴人係以不正方法騙

取上訴人具有財產權之資料，侵害其財產權，應負侵權行為

損害賠償責任等語，尚屬無據。

六、綜上所述，上訴人依民法第153條、第245條之1第1至3款、

第184條第1項，擇一請求被上訴人應給付1,141萬4,400元本

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從而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

並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

理由，應駁回上訴。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0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楊國祥

　　　　　　　　　　　　　　　　　　法　官  陳宛榆

　　　　　　　　　　　　　　　　　　法　官　劉定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

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並依附註條文規定辦理。如委任律

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0　　日

　　　　　　　　　　　　　　　　　　書記官　楊明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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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

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訴

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為

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

院認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第1項但書及第2項情形，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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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nt-family: "Free 3 of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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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重上字第78號
上  訴  人  訊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淑蓉  
訴訟代理人  許宗麟律師
被上訴人    台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鄭明智  
訴訟代理人  陳雨平  
            吳登輝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酬金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4年5月22日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3年度重訴字第211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經本院於115年5月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主張：為因應5G電信發展趨勢，被上訴人就28GHz、4×4陣列天線模組（下稱系爭模組），委請伊提供技術服務，進行開發，兩造自民國110年11月起進行洽談、實際開發，並訂明為「28GHz、4×4陣列天線模組合作開發計畫」（下稱系爭計畫）。兩造就工作內容、酬金給付等契約必要之點已意思一致，伊本於誠信及爭取技術開發時效，先進行契約所定實際開發工作，嗣兩造於111年3月3日約定系爭計畫為期1年，分3階段完成，按期付款，第1期酬金為新台幣(下同)466萬6,750元、第2期酬金為391萬6,625元，另第3期酬金原約定391萬6,625元，因被上訴人要求扣除部分費用，雙方同意縮減為283萬1,025元，總酬金為1,141萬4,400元（下稱系爭酬金，上開約定內容，下稱系爭契約）。後伊依約已完成第1階段工作、第2階段相關報告文件之開發試樣品，亦已交付被上訴人，惟向被上訴人請款未果；伊復於111年4月8日完成第3階段約定工作，被上訴人仍藉詞搪塞，經委請律師於112年10月26日發函催請被上訴人於30日內付款，被上訴人於112年11月1日收受後於同年月8日回函拒絕。惟兩造已成立系爭契約，被上訴人應依民法第153條規定履行契約。退步言，如被上訴人否認系爭契約之成立，因伊已耗費甚多人力、物力開發，並多次交付符合雙方契約目的之技術文件暨公司Know-How等具經濟價值之資訊。被上訴人取得相關資訊及資料應予保密，卻惡意隱瞞交易重要事項，更將所取得之資料與其他機構合作、開發，並拒不支付系爭酬金，只享權利、不盡義務，有違誠實信用原則，被上訴人應依民法第245條之1第1至3款規定負締約上過失責任。再者，被上訴人為上市公司，更由負責人之子及多名高階主管出面洽談，致伊誤信被上訴人確有履約並有交付酬金之真意，因而花費龐大人力、物力、勞力、研究經費，更提供Know-How，並交付諸多工作成果，被上訴人嗣後卻稱「並未成案」，拒絕給付分文，被上訴人係以不正方法騙取伊具有財產權之資料，侵害伊財產權，享有免除應付系爭酬金之利益，亦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又被上訴人係於112年11月1日收受伊催告給付之函文，本應於112年12月1日前給付卻未為，應自112年12月2日起加計法定遲延利息等語。爰依民法第153條、第245條之1第1至3款、第184條第1項擇一請求，並聲明：㈠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1,141萬4,400元，及自112年12月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現金或金融機構無記名可轉讓定期存單為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上訴人則以：本案雙方交涉初始，上訴人從未提及係以承攬或買賣方式進行，兩造所洽談內容，均係各自所有之資源、各自之技術能力、合作方向及方式、未來市場如何共享等議題，無論是上訴人之行為或兩造討論內容，性質皆為「共同開發」，而非「委託承攬（買賣）」。嗣經伊內部討論初步認系爭專案容或可行，遂要求上訴人提供合作之契約，以特定兩造之合作目標，合作方式及利益分配等具體細節。惟依上訴人於111年2月7日、111年2月18日及111年3月22日，分別提出之契約草案或修正契約草案均屬「委託承攬契約」，而非伊所主張之共同開發契約，兩造就必要之點之意思表示已不一致。後伊要求上訴人提出計劃書，然上訴人所提出之系爭計劃書內容並無實際具體明確之規畫，且所引述之資訊皆為市場已公開及伊已知之資訊，在效用上也無法滿足伊之需求。又因上訴人於與伊交涉之際，即表示有完整之演算法可供伊使用，且在上訴人所提合作計劃書中，亦未提到演算法尚待開發之事實，致使伊誤認本件已有完整之演算法可供使用。然伊因評估系爭計劃書所表列之各項經費，包含軟硬體、設備，甚至人力，皆非上訴人所自有，而需額外採購等情，始知上訴人並未開發完成任何演算法，演算法係需要經由兩造開始合作後始能完成。是兩造就系爭計畫之合作內容與目標之意思表示，亦有截然不同之差異，參以兩造就系爭計畫所提之共8版之合約書草案，終未能獲兩造之一致同意而簽署，是兩造就系爭計畫所提合約書草案之意思表示，並不一致，且對於必要之點，亦難獲共識，兩造就系爭計畫並未成立契約。其次，伊於111年2月23日所寄發之電子郵件內容，雖載明：「針對合約書我司法務及RD討論結果如附件，請協助增修，謝謝。」等語，該電子郵件僅係兩造就契約草案提出修改意見，且該時兩造就草案內容仍未有共識，上訴人據此主張伊始終均知悉本件為委託上訴人設計、開發，實無理由。上訴人依其所提，並未經兩造合意簽訂之契約書草案，請求伊依該草案「契約經費」之約定給付酬金，已屬無據。況上訴人迄今未依該約定事項完成交付，且未就伊有何違反誠實及信用方法，暨上訴人非因過失而信契約能成立致受何損害等情事，舉證以實其說。至上訴人主張伊係透過指派公司法定代理人之子與研發部副理等員工與上訴人接洽，以洽談合作為名騙取技術等語，然本件實則係上訴人主動提出合作意願，伊為表合作誠意，才派出研發單位高層與上訴人接洽，並評估共同開發「28GHz、4x4陳列天線模組」的可能性。然伊於評估過程中發現，上訴人除了計劃內容空洞，合作中最核心的演算法尚未完成外，甚且要伊支付所有開發費用，此與伊擬以上訴人現有之演算法共同開發通訊模組之目的，完全背道而馳，此乃兩造終未能合作之根本原因，與是否騙取技術無涉。至110年12月7日參與洽談之上訴人法定代理人林淑蓉亦主張「雙方須先簽約確定之後，再進行合作」等情，是上訴人持洽談錄音，主張雙方為有償合作並已談定等語，已屬無據。又伊固曾於111年2月17日經由上訴人借取系爭專案將用到的零組件（即EVK測試套件），但該零組件並非合約書草案所指第二階段之「試樣品」，因該第二階段所稱之「試樣品」係指軟體演算法程式，而非硬體零件。況依系爭計畫，硬體零件係由伊負責製作再交予上訴人去完成配套之軟體，上訴人並無向伊交付硬體零件之理。再者，上訴人雖稱其於111年3月9日、3月17日已完成第三階段應交付之「28GHZ 4x4毫米波相控陣演算法軟體使用介面系統」（下稱系爭系統）。惟伊迄未收受任何「系統設計規格書、毫米波相控陣演算法介面系統」，而上訴人所提原證12、13之電子郵件，非寄給伊。其計劃書之方向亦非伊所同意，所主張之系爭設計規劃書一毫米波相控陣演算法介面系統，亦因欠缺「系統程序流程圖」、「介面系統SPI命令表」等，而尚未完成。另「28GHZ 4x4 陣列天線模組合作開發案-系統設計規格書」，亦因欠缺8 Instrument Settings及欠缺9 Reference，且PDF檔案，P73-P109重複，而未完成等語為辯。答辯聲明：㈠上訴人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原審判決駁回上訴人之請求，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1,141萬4,400元，及自112年12月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㈢願供現金或金融機構無記名可轉讓定期存單為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被上訴人答辯聲明:㈠上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得免假執行。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為：
　㈠兩造自110年11月起，就進行「系爭計畫」洽談合作之可能
　　性。　　　　
　㈡兩造就系爭計畫合作事宜之洽談過程中，共提出8版合約草案：其中上訴人於①111年1月12日、②111年2月7日、③111年2月18日、④111年3月3日、⑤111年3月22日分别提出第一、三、四、六、八版等共5版本之契約草案、或修正契約草案（下稱系爭上訴人5版本草案）。被上訴人亦於①111年1月25日、②111年2月23日、③111年3月9日分别提出第二、五、七版等共3版本之契約書草案（下稱系爭被上訴人3版本草案）。
　㈢CHENG DAVID為鄭揚，係被上訴人公司董事長鄭明智之子，亦為被上訴人公司董事；而林淑蓉、林宜修分別為上訴人公司負責人、股東。
　㈣李威霆為被上訴人公司研發部副理­，並於110年12月7日代表被上訴人，就雙方合作至上訴人洽談。
　㈤郭采玫為被上訴人公司研發部員工，並為本案與上訴人之聯絡窗口。
　㈥上訴人員工曾南下至被上訴人商討，並交付物品(上訴人稱:樣品、被上訴人稱:零組件)。　　　　　
五、本院得心證理由如下：
　㈠按當事人互相表示意思一致者，無論其為明示或默示，契約即為成立。當事人對於必要之點，意思一致，而對於非必要之點，未經表示意思者，推定其契約為成立，關於該非必要之點，當事人意思不一致時，法院應依其事件之性質定之，民法第153條法有明文。上訴人主張兩造已成立契約，被上訴人應依約給付等語，惟為被上訴人所否認，經查:
　⒈兩造自110年11月起，就系爭計畫洽談合作之可能性，而兩造於洽談過程中，共提出8版合約草案：含系爭上訴人5版本草案、系爭被上訴人3版本草案等情，有上訴人所提8版合約書可參(原審卷二第29至126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是此一部分之事實，堪予認定。
　⒉又有關兩造先後各自所提共8版合約草案，均無雙方公司、負責人正式簽章、用印，再觀諸合約書內容所載，有關合約書名稱，亦從上訴人所提第1版記載合作計畫合約書，於兩造所提第2至5版則改為委託開發合約書，嗣上訴人提第6版改為合作開發合約書，經被上訴人提第7版改為合作開發協議後，上訴人於第8版則再改為委託開發及技術服務協議，顯見兩造就此一合作之定性，究應為委託設計開發，抑或共同開發尚不一致。另兩造就合作經費亦從第1至5版本之1,250萬元，於第6版本改為1,141萬4,400元，於第8版本又改為1,250萬元。對研發成果歸屬，亦從上訴人所提第1版記載共同享有，嗣兩造於第2版本後陸續更改為除姓名表示權外由上訴人享有、除姓名表示權外共同享有、智慧財產權由被上訴人享有、除軟體開發成果共同享有外，其餘由上訴人享有等不同之權利歸屬。再者，兩造第4、5版本新增上訴人於合作後5年內不得就計畫內容再與他人合作，但上訴人又於第6版刪除此一記載，被上訴人於第7版則新增上訴人於合作3年內不得將合作內容揭露給他人，上訴人則於第8版刪除此一記載。是依上所述，兩造不僅對系爭計畫之定性互有意見，就合作經費、研發成果歸屬、系爭計畫內容可否再與第3人合作等情，其意思亦未能達成一致。是上訴人主張系爭契約業經兩造明示或默示而成立等語，尚無可採。
　⒊上訴人另主張其已完成交付三階段成果予被上訴人等語，亦為被上訴人所否認。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是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上訴人主張已交付三階段成果，係以兩造往來之電子郵件、對話截圖、會議錄音譯文、證人林宜修證詞及大事紀要為憑(原審卷一第112至129、130、157、160至403頁、卷二第127至137頁、本院卷一第219至232頁、卷二第39頁)。惟依上訴人所主張之111年3月3日第6版契約第二點合作計畫經費所載，第一至三期經費，於完成階段項目，經被上訴人完成驗收簽核後，於隔月18日付款，而有關各階段驗收項目，第一期上訴人應完成交付合作開發說明文件、設計方案說明文件，第二期上訴人應完成交付毫米波 4x4 天線模組設計原理圖實質內容說明、BOM表相關參考資料，被上訴人完成毫米波 4x4 天線模組試樣品LCP Flex三件，並由雙方共同完成試樣品測試報告，而毫米波天線模組分為三個電路設計，分別為「TILMX2594」「F5728UDC」「F5288Phasor」，第三期上訴人則應完成交付28GHZ 4x4毫米波相控陣演算法介面系統。但依上訴人所稱交付第一階段文件所憑之111年2月24日電子郵件，該電子郵件內容係就合約文件條文內容為修正而傳送，並非因欲交付合作開發說明文件、設計方案說明文件而傳送，另該郵件雖另有附件載明「天線射頻模組開發案.pdf」，但未能得知其內容為何，上訴人又未能證明此與本件應交付者為28GHZ 4x4 陣列天線模組之開發說明文件、設計方案說明一致，是上訴人主張已交付第一階段文件，尚無可採。至上訴人所稱交付第二階段試樣品並完成測試所憑之111年2月17日對話，依該對話所示，上訴人公司員工係表示「F5288EVKhk測試可正常執行」等語，惟如前所述，上訴人於第二階段所應交付者為毫米波 4x4 天線模組設計原理圖實質內容說明、BOM表相關參考資料，至毫米波 4x4 天線模組試樣品則應由被上訴人完成，且所應完成者為「TILMX2594」「F5728UDC」「F5288Phasor」，並無「F5288EVKhk」，是上訴人依此主張已完成第二階段工作並交付等語，亦無可採。又上訴人所稱交付第三階段者為「28GHz、4×4豪米波相控陣演算法軟體使用介面系統」、其GUI規格文件、GUI規格暨相控說明文件、GUI原始碼等，惟依上訴人所提出之111年3月9、17日、4月18日電子郵件，該郵件之收件人為TIM CHEN、BUBLE LIN，係上訴人之員工，業據上訴人陳明在卷(本院卷二第110頁)，非被上訴人，就此，上訴人亦未能提出其他證據證明上開郵件之附件已交付被上訴人，是其此部分之主張同無可採。而證人林宜修雖證稱:111年3月1日在星巴克見面，陣列天線的樣品已經做好交給台郡，那天是準備要交錢的等語(本院卷一第350頁)。惟林宜修為上訴人公司股東，其證詞本有偏頗之虞，且觀諸兩造員工於111年3月9日之會議錄音譯文，上訴人員工表示:我想先把我這邊做法跟大家瞭解一下，後面會持續的增加，這個部分我們會包括說整個，我們就是整個系統部分，然後線路、PCB，然後IC的控制；如果你們對於schedule有比較concern的話，那有些東西我就先提供給你們，就可以繼續往回GO；我們大概整個需求也正在做，那包括怎麼設定，然後IC怎麼detect，然後跟儀器怎麼接，那這些操作步驟，然後相位的race怎麼控制，然後他的暫存器怎麼設定這個部分，我們都一直在整理，那最終我們會盡快提供給大家等語(本院卷一第228、229頁)。是依該會議錄音內容所示，足認迄111年3月9日止，28GHz、4×4陣列天線模組尚未完成，則上訴人如何在3月1日前即已交付，是林宜修前開所證顯無可採。至有關大事紀要係記載兩造洽談此一計畫所發生之情事，依所記載內容並無何可逕認定兩造就系爭契約已合致，而相關會議錄音譯文係顯示兩造於洽談系爭計畫之理念，後兩造就各自之優劣勢、如何合作、分工、願景分別為說明，及就欲合作內容雙方互為準備，並無明確提及已完成交付契約所訂之工作項目，並經被上訴人驗收簽核，況依前開上訴人所提證據，均無從證明上訴人已交付工作，是上訴人依此主張已交付工作，契約已成立，並經被上訴人自認等語，均無可採。
　⒋綜上，兩造就系爭契約之必要之點，意思表示並未一致，且上訴人亦未能證明已交付工作成果，故上訴人依系爭契約請求被上訴人給付酬金，並無所據。
　㈡次按契約未成立時，當事人為準備或商議訂立契約而有左列情形之一者，對於非因過失而信契約能成立致受損害之他方當事人，負賠償責任：一、就訂約有重要關係之事項，對他方之詢問，惡意隱匿或為不實之說明者。二、知悉或持有他方之秘密，經他方明示應予保密，而因故意或重大過失洩漏之者。三、其他顯然違反誠實及信用方法者，民法第245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揆其立法理由謂：「當事人為訂立契約而進行準備或商議，即已建立特殊信賴關係，如一方未誠實提供資訊、嚴重違反保密義務或違反進行締約時應遵守之誠信原則，致他方受損害，既非侵權行為，亦非債務不履行之範疇，原法對此未設有賠償責任之規定，有失周延，爰增訂第1項」。是以，締約過失責任係指締結契約之過程中，課以從事締結契約磋商過程之當事人施以適當之注意義務，上開條款規定係以契約未成立、當事人有對他方之詢問惡意隱匿或為不實之說明、其他顯然違反誠實及信用方法之情形、他方當事人非因過失而信契約能成立及為準備或商議訂立契約致受損害為要件。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為上市公司，由負責人之子及多名高階主管出面洽談，致其誤信被上訴人確有履約並有交付酬金之真意，因而花費甚多人力、物力研究開發，更提供Know-How，並交付諸多工作成果，被上訴人取得相關資料後，即應予保密，卻惡意隱瞞無付款之意，嗣後更將所取得之資料與他機構合作，拒絕給付分文，顯然違反誠實及信用方法，應負民法第245條之1第1項之損害賠償責任等語。然為被上訴人所否認。查:
　⒈依兩造就契約內容版本先後共提出8版，期間依上訴人所提兩造員工就合作內容戶所為電子郵件內容可知，凡上訴人所為修正契約文字或有何建議，被上訴人所為回覆均係經法務、財務討論，上訴人即應知悉被上訴人就合作開發或承攬方式、細節、技術上突破點、議價金額…等，須完成內部評估、審核程序，方有可能與上訴人完成契約之訂立，非僅因有被上訴人高層出面洽談，即可確認契約必會成立，是縱事後兩造因部分重要事項意思未能達成一致，致未完成締約，亦難認係惡意隱瞞無付款之意，抑或有何違反誠信原則之情。又依證人林宜修證稱:我們在跟台郡談的提早前一年就開始做了，因為這個東西很熱門等語(本院卷一第354頁)。是上訴人是否係因與被上訴人洽談始花費人力、物力研究開發，並非無疑。
　⒉上訴人又稱被上訴人將自上訴人處取得之Know-How、工作成果、相關資料後，與他機構合作等語，並提出被上訴人新聞為證(原審卷二第219頁)。然被上訴人否認上訴人有提供Know-How，並交付諸多工作成果之說，已如前述，而依上訴人所提新聞，僅敘及被上訴人導入訴外人是德科技毫米波系統驗證方案、被上訴人導入包含PNA N5227B高性能網路分析儀、於毫米波模組產品設計上，被上訴人採用Metasiden毫米波天線測量系統，搭配是德科技VXG M9784C信號產生器及UXA N9042B信號分析儀等語，並未提及有利用到系爭計畫中之28GHz、4×4陣列天線模組或相關資料，此外，上訴人又未能具體說明且證明被上訴人究係利用何種自上訴人處取得之文件與他人合作，是上訴人此部分主張，亦無所憑。　　
　⒊承前，上訴人就所主張被上訴人有民法第245條之1第1項第1至3款所定締約上過失之情，既未能證明，其進而請求被上訴人應負締約上過失之損害賠償責任，即無所據。
　㈢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亦有明定。次按權利之行使，不得違反公共利益，或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行使權利，履行義務，應依誠實及信用方法，民法第148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所謂誠實信用原則，係在具體之權利義務關係，依正義公平方法，確定並實現權利內容，避免一方犧牲他方利益以圖利自己，應以各方當事人利益為衡量依據，並考慮權利義務之社會作用，於具體事實為妥善運用（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1836號裁判要旨）。經查: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以締約為由騙取上訴人Know-How及其他文件資料，嗣後卻稱「並未成案」，係以不正方法騙取上訴人具有財產權之資料，侵害上訴人財產權等語。為被上訴人所否認，而上訴人就已交付何Know-How及其他文件資料予被上訴人，並未能舉證證明，已如前述，則上訴人所稱被上訴人係以不正方法騙取上訴人具有財產權之資料，侵害其財產權，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等語，尚屬無據。
六、綜上所述，上訴人依民法第153條、第245條之1第1至3款、第184條第1項，擇一請求被上訴人應給付1,141萬4,400元本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從而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上訴。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0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楊國祥
　　　　　　　　　　　　　　　　　　法　官  陳宛榆
　　　　　　　　　　　　　　　　　　法　官　劉定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並依附註條文規定辦理。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0　　日
　　　　　　　　　　　　　　　　　　書記官　楊明靜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
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為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院認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第1項但書及第2項情形，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重上字第78號

上  訴  人  訊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淑蓉  

訴訟代理人  許宗麟律師

被上訴人    台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鄭明智  

訴訟代理人  陳雨平  

            吳登輝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酬金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4年5

月22日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3年度重訴字第211號第一審判決提起

上訴，經本院於115年5月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主張：為因應5G電信發展趨勢，被上訴人就28GHz、4

    ×4陣列天線模組（下稱系爭模組），委請伊提供技術服務，

    進行開發，兩造自民國110年11月起進行洽談、實際開發，

    並訂明為「28GHz、4×4陣列天線模組合作開發計畫」（下稱

    系爭計畫）。兩造就工作內容、酬金給付等契約必要之點已

    意思一致，伊本於誠信及爭取技術開發時效，先進行契約所

    定實際開發工作，嗣兩造於111年3月3日約定系爭計畫為期1

    年，分3階段完成，按期付款，第1期酬金為新台幣(下同)46

    6萬6,750元、第2期酬金為391萬6,625元，另第3期酬金原約

    定391萬6,625元，因被上訴人要求扣除部分費用，雙方同意

    縮減為283萬1,025元，總酬金為1,141萬4,400元（下稱系爭

    酬金，上開約定內容，下稱系爭契約）。後伊依約已完成第

    1階段工作、第2階段相關報告文件之開發試樣品，亦已交付

    被上訴人，惟向被上訴人請款未果；伊復於111年4月8日完

    成第3階段約定工作，被上訴人仍藉詞搪塞，經委請律師於1

    12年10月26日發函催請被上訴人於30日內付款，被上訴人於

    112年11月1日收受後於同年月8日回函拒絕。惟兩造已成立

    系爭契約，被上訴人應依民法第153條規定履行契約。退步

    言，如被上訴人否認系爭契約之成立，因伊已耗費甚多人力

    、物力開發，並多次交付符合雙方契約目的之技術文件暨公

    司Know-How等具經濟價值之資訊。被上訴人取得相關資訊及

    資料應予保密，卻惡意隱瞞交易重要事項，更將所取得之資

    料與其他機構合作、開發，並拒不支付系爭酬金，只享權利

    、不盡義務，有違誠實信用原則，被上訴人應依民法第245

    條之1第1至3款規定負締約上過失責任。再者，被上訴人為

    上市公司，更由負責人之子及多名高階主管出面洽談，致伊

    誤信被上訴人確有履約並有交付酬金之真意，因而花費龐大

    人力、物力、勞力、研究經費，更提供Know-How，並交付諸

    多工作成果，被上訴人嗣後卻稱「並未成案」，拒絕給付分

    文，被上訴人係以不正方法騙取伊具有財產權之資料，侵害

    伊財產權，享有免除應付系爭酬金之利益，亦應依民法第18

    4條第1項前段規定，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又被上訴人

    係於112年11月1日收受伊催告給付之函文，本應於112年12

    月1日前給付卻未為，應自112年12月2日起加計法定遲延利

    息等語。爰依民法第153條、第245條之1第1至3款、第184條

    第1項擇一請求，並聲明：㈠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1,141萬4

    ,400元，及自112年12月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

    計算之利息；㈡願供現金或金融機構無記名可轉讓定期存單

    為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上訴人則以：本案雙方交涉初始，上訴人從未提及係以承

    攬或買賣方式進行，兩造所洽談內容，均係各自所有之資源

    、各自之技術能力、合作方向及方式、未來市場如何共享等

    議題，無論是上訴人之行為或兩造討論內容，性質皆為「共

    同開發」，而非「委託承攬（買賣）」。嗣經伊內部討論初

    步認系爭專案容或可行，遂要求上訴人提供合作之契約，以

    特定兩造之合作目標，合作方式及利益分配等具體細節。惟

    依上訴人於111年2月7日、111年2月18日及111年3月22日，

    分別提出之契約草案或修正契約草案均屬「委託承攬契約」

    ，而非伊所主張之共同開發契約，兩造就必要之點之意思表

    示已不一致。後伊要求上訴人提出計劃書，然上訴人所提出

    之系爭計劃書內容並無實際具體明確之規畫，且所引述之資

    訊皆為市場已公開及伊已知之資訊，在效用上也無法滿足伊

    之需求。又因上訴人於與伊交涉之際，即表示有完整之演算

    法可供伊使用，且在上訴人所提合作計劃書中，亦未提到演

    算法尚待開發之事實，致使伊誤認本件已有完整之演算法可

    供使用。然伊因評估系爭計劃書所表列之各項經費，包含軟

    硬體、設備，甚至人力，皆非上訴人所自有，而需額外採購

    等情，始知上訴人並未開發完成任何演算法，演算法係需要

    經由兩造開始合作後始能完成。是兩造就系爭計畫之合作內

    容與目標之意思表示，亦有截然不同之差異，參以兩造就系

    爭計畫所提之共8版之合約書草案，終未能獲兩造之一致同

    意而簽署，是兩造就系爭計畫所提合約書草案之意思表示，

    並不一致，且對於必要之點，亦難獲共識，兩造就系爭計畫

    並未成立契約。其次，伊於111年2月23日所寄發之電子郵件

    內容，雖載明：「針對合約書我司法務及RD討論結果如附件

    ，請協助增修，謝謝。」等語，該電子郵件僅係兩造就契約

    草案提出修改意見，且該時兩造就草案內容仍未有共識，上

    訴人據此主張伊始終均知悉本件為委託上訴人設計、開發，

    實無理由。上訴人依其所提，並未經兩造合意簽訂之契約書

    草案，請求伊依該草案「契約經費」之約定給付酬金，已屬

    無據。況上訴人迄今未依該約定事項完成交付，且未就伊有

    何違反誠實及信用方法，暨上訴人非因過失而信契約能成立

    致受何損害等情事，舉證以實其說。至上訴人主張伊係透過

    指派公司法定代理人之子與研發部副理等員工與上訴人接洽

    ，以洽談合作為名騙取技術等語，然本件實則係上訴人主動

    提出合作意願，伊為表合作誠意，才派出研發單位高層與上

    訴人接洽，並評估共同開發「28GHz、4x4陳列天線模組」的

    可能性。然伊於評估過程中發現，上訴人除了計劃內容空洞

    ，合作中最核心的演算法尚未完成外，甚且要伊支付所有開

    發費用，此與伊擬以上訴人現有之演算法共同開發通訊模組

    之目的，完全背道而馳，此乃兩造終未能合作之根本原因，

    與是否騙取技術無涉。至110年12月7日參與洽談之上訴人法

    定代理人林淑蓉亦主張「雙方須先簽約確定之後，再進行合

    作」等情，是上訴人持洽談錄音，主張雙方為有償合作並已

    談定等語，已屬無據。又伊固曾於111年2月17日經由上訴人

    借取系爭專案將用到的零組件（即EVK測試套件），但該零

    組件並非合約書草案所指第二階段之「試樣品」，因該第二

    階段所稱之「試樣品」係指軟體演算法程式，而非硬體零件

    。況依系爭計畫，硬體零件係由伊負責製作再交予上訴人去

    完成配套之軟體，上訴人並無向伊交付硬體零件之理。再者

    ，上訴人雖稱其於111年3月9日、3月17日已完成第三階段應

    交付之「28GHZ 4x4毫米波相控陣演算法軟體使用介面系統

    」（下稱系爭系統）。惟伊迄未收受任何「系統設計規格書

    、毫米波相控陣演算法介面系統」，而上訴人所提原證12、

    13之電子郵件，非寄給伊。其計劃書之方向亦非伊所同意，

    所主張之系爭設計規劃書一毫米波相控陣演算法介面系統，

    亦因欠缺「系統程序流程圖」、「介面系統SPI命令表」等

    ，而尚未完成。另「28GHZ 4x4 陣列天線模組合作開發案-

    系統設計規格書」，亦因欠缺8 Instrument Settings及欠

    缺9 Reference，且PDF檔案，P73-P109重複，而未完成等語

    為辯。答辯聲明：㈠上訴人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

    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原審判決駁回上訴人之請求，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上訴

    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1,141萬4,400

    元，及自112年12月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

    之利息；㈢願供現金或金融機構無記名可轉讓定期存單為擔

    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被上訴人答辯聲明:㈠上訴駁回。㈡如

    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得免假執行。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為：

　㈠兩造自110年11月起，就進行「系爭計畫」洽談合作之可能

　　性。　　　　

　㈡兩造就系爭計畫合作事宜之洽談過程中，共提出8版合約草案

    ：其中上訴人於①111年1月12日、②111年2月7日、③111年2月

    18日、④111年3月3日、⑤111年3月22日分别提出第一、三、

    四、六、八版等共5版本之契約草案、或修正契約草案（下

    稱系爭上訴人5版本草案）。被上訴人亦於①111年1月25日、

    ②111年2月23日、③111年3月9日分别提出第二、五、七版等

    共3版本之契約書草案（下稱系爭被上訴人3版本草案）。

　㈢CHENG DAVID為鄭揚，係被上訴人公司董事長鄭明智之子，亦

    為被上訴人公司董事；而林淑蓉、林宜修分別為上訴人公司

    負責人、股東。

　㈣李威霆為被上訴人公司研發部副理­，並於110年12月7日代表

    被上訴人，就雙方合作至上訴人洽談。

　㈤郭采玫為被上訴人公司研發部員工，並為本案與上訴人之聯

    絡窗口。

　㈥上訴人員工曾南下至被上訴人商討，並交付物品(上訴人稱:

    樣品、被上訴人稱:零組件)。　　　　　

五、本院得心證理由如下：

　㈠按當事人互相表示意思一致者，無論其為明示或默示，契約

    即為成立。當事人對於必要之點，意思一致，而對於非必要

    之點，未經表示意思者，推定其契約為成立，關於該非必要

    之點，當事人意思不一致時，法院應依其事件之性質定之，

    民法第153條法有明文。上訴人主張兩造已成立契約，被上

    訴人應依約給付等語，惟為被上訴人所否認，經查:

　⒈兩造自110年11月起，就系爭計畫洽談合作之可能性，而兩造

    於洽談過程中，共提出8版合約草案：含系爭上訴人5版本草

    案、系爭被上訴人3版本草案等情，有上訴人所提8版合約書

    可參(原審卷二第29至126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是此一

    部分之事實，堪予認定。

　⒉又有關兩造先後各自所提共8版合約草案，均無雙方公司、負

    責人正式簽章、用印，再觀諸合約書內容所載，有關合約書

    名稱，亦從上訴人所提第1版記載合作計畫合約書，於兩造

    所提第2至5版則改為委託開發合約書，嗣上訴人提第6版改

    為合作開發合約書，經被上訴人提第7版改為合作開發協議

    後，上訴人於第8版則再改為委託開發及技術服務協議，顯

    見兩造就此一合作之定性，究應為委託設計開發，抑或共同

    開發尚不一致。另兩造就合作經費亦從第1至5版本之1,250

    萬元，於第6版本改為1,141萬4,400元，於第8版本又改為1,

    250萬元。對研發成果歸屬，亦從上訴人所提第1版記載共同

    享有，嗣兩造於第2版本後陸續更改為除姓名表示權外由上

    訴人享有、除姓名表示權外共同享有、智慧財產權由被上訴

    人享有、除軟體開發成果共同享有外，其餘由上訴人享有等

    不同之權利歸屬。再者，兩造第4、5版本新增上訴人於合作

    後5年內不得就計畫內容再與他人合作，但上訴人又於第6版

    刪除此一記載，被上訴人於第7版則新增上訴人於合作3年內

    不得將合作內容揭露給他人，上訴人則於第8版刪除此一記

    載。是依上所述，兩造不僅對系爭計畫之定性互有意見，就

    合作經費、研發成果歸屬、系爭計畫內容可否再與第3人合

    作等情，其意思亦未能達成一致。是上訴人主張系爭契約業

    經兩造明示或默示而成立等語，尚無可採。

　⒊上訴人另主張其已完成交付三階段成果予被上訴人等語，亦

    為被上訴人所否認。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

    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是

    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

    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

    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

    駁回原告之請求。上訴人主張已交付三階段成果，係以兩造

    往來之電子郵件、對話截圖、會議錄音譯文、證人林宜修證

    詞及大事紀要為憑(原審卷一第112至129、130、157、160至

    403頁、卷二第127至137頁、本院卷一第219至232頁、卷二

    第39頁)。惟依上訴人所主張之111年3月3日第6版契約第二

    點合作計畫經費所載，第一至三期經費，於完成階段項目，

    經被上訴人完成驗收簽核後，於隔月18日付款，而有關各階

    段驗收項目，第一期上訴人應完成交付合作開發說明文件、

    設計方案說明文件，第二期上訴人應完成交付毫米波 4x4 

    天線模組設計原理圖實質內容說明、BOM表相關參考資料，

    被上訴人完成毫米波 4x4 天線模組試樣品LCP Flex三件，

    並由雙方共同完成試樣品測試報告，而毫米波天線模組分為

    三個電路設計，分別為「TILMX2594」「F5728UDC」「F5288

    Phasor」，第三期上訴人則應完成交付28GHZ 4x4毫米波相

    控陣演算法介面系統。但依上訴人所稱交付第一階段文件所

    憑之111年2月24日電子郵件，該電子郵件內容係就合約文件

    條文內容為修正而傳送，並非因欲交付合作開發說明文件、

    設計方案說明文件而傳送，另該郵件雖另有附件載明「天線

    射頻模組開發案.pdf」，但未能得知其內容為何，上訴人又

    未能證明此與本件應交付者為28GHZ 4x4 陣列天線模組之開

    發說明文件、設計方案說明一致，是上訴人主張已交付第一

    階段文件，尚無可採。至上訴人所稱交付第二階段試樣品並

    完成測試所憑之111年2月17日對話，依該對話所示，上訴人

    公司員工係表示「F5288EVKhk測試可正常執行」等語，惟如

    前所述，上訴人於第二階段所應交付者為毫米波 4x4 天線

    模組設計原理圖實質內容說明、BOM表相關參考資料，至毫

    米波 4x4 天線模組試樣品則應由被上訴人完成，且所應完

    成者為「TILMX2594」「F5728UDC」「F5288Phasor」，並無

    「F5288EVKhk」，是上訴人依此主張已完成第二階段工作並

    交付等語，亦無可採。又上訴人所稱交付第三階段者為「28

    GHz、4×4豪米波相控陣演算法軟體使用介面系統」、其GUI

    規格文件、GUI規格暨相控說明文件、GUI原始碼等，惟依上

    訴人所提出之111年3月9、17日、4月18日電子郵件，該郵件

    之收件人為TIM CHEN、BUBLE LIN，係上訴人之員工，業據

    上訴人陳明在卷(本院卷二第110頁)，非被上訴人，就此，

    上訴人亦未能提出其他證據證明上開郵件之附件已交付被上

    訴人，是其此部分之主張同無可採。而證人林宜修雖證稱:1

    11年3月1日在星巴克見面，陣列天線的樣品已經做好交給台

    郡，那天是準備要交錢的等語(本院卷一第350頁)。惟林宜

    修為上訴人公司股東，其證詞本有偏頗之虞，且觀諸兩造員

    工於111年3月9日之會議錄音譯文，上訴人員工表示:我想先

    把我這邊做法跟大家瞭解一下，後面會持續的增加，這個部

    分我們會包括說整個，我們就是整個系統部分，然後線路、

    PCB，然後IC的控制；如果你們對於schedule有比較concern

    的話，那有些東西我就先提供給你們，就可以繼續往回GO；

    我們大概整個需求也正在做，那包括怎麼設定，然後IC怎麼

    detect，然後跟儀器怎麼接，那這些操作步驟，然後相位的

    race怎麼控制，然後他的暫存器怎麼設定這個部分，我們都

    一直在整理，那最終我們會盡快提供給大家等語(本院卷一

    第228、229頁)。是依該會議錄音內容所示，足認迄111年3

    月9日止，28GHz、4×4陣列天線模組尚未完成，則上訴人如

    何在3月1日前即已交付，是林宜修前開所證顯無可採。至有

    關大事紀要係記載兩造洽談此一計畫所發生之情事，依所記

    載內容並無何可逕認定兩造就系爭契約已合致，而相關會議

    錄音譯文係顯示兩造於洽談系爭計畫之理念，後兩造就各自

    之優劣勢、如何合作、分工、願景分別為說明，及就欲合作

    內容雙方互為準備，並無明確提及已完成交付契約所訂之工

    作項目，並經被上訴人驗收簽核，況依前開上訴人所提證據

    ，均無從證明上訴人已交付工作，是上訴人依此主張已交付

    工作，契約已成立，並經被上訴人自認等語，均無可採。

　⒋綜上，兩造就系爭契約之必要之點，意思表示並未一致，且

    上訴人亦未能證明已交付工作成果，故上訴人依系爭契約請

    求被上訴人給付酬金，並無所據。

　㈡次按契約未成立時，當事人為準備或商議訂立契約而有左列

    情形之一者，對於非因過失而信契約能成立致受損害之他方

    當事人，負賠償責任：一、就訂約有重要關係之事項，對他

    方之詢問，惡意隱匿或為不實之說明者。二、知悉或持有他

    方之秘密，經他方明示應予保密，而因故意或重大過失洩漏

    之者。三、其他顯然違反誠實及信用方法者，民法第245條

    之1第1項定有明文。揆其立法理由謂：「當事人為訂立契約

    而進行準備或商議，即已建立特殊信賴關係，如一方未誠實

    提供資訊、嚴重違反保密義務或違反進行締約時應遵守之誠

    信原則，致他方受損害，既非侵權行為，亦非債務不履行之

    範疇，原法對此未設有賠償責任之規定，有失周延，爰增訂

    第1項」。是以，締約過失責任係指締結契約之過程中，課

    以從事締結契約磋商過程之當事人施以適當之注意義務，上

    開條款規定係以契約未成立、當事人有對他方之詢問惡意隱

    匿或為不實之說明、其他顯然違反誠實及信用方法之情形、

    他方當事人非因過失而信契約能成立及為準備或商議訂立契

    約致受損害為要件。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為上市公司，由負

    責人之子及多名高階主管出面洽談，致其誤信被上訴人確有

    履約並有交付酬金之真意，因而花費甚多人力、物力研究開

    發，更提供Know-How，並交付諸多工作成果，被上訴人取得

    相關資料後，即應予保密，卻惡意隱瞞無付款之意，嗣後更

    將所取得之資料與他機構合作，拒絕給付分文，顯然違反誠

    實及信用方法，應負民法第245條之1第1項之損害賠償責任

    等語。然為被上訴人所否認。查:

　⒈依兩造就契約內容版本先後共提出8版，期間依上訴人所提兩

    造員工就合作內容戶所為電子郵件內容可知，凡上訴人所為

    修正契約文字或有何建議，被上訴人所為回覆均係經法務、

    財務討論，上訴人即應知悉被上訴人就合作開發或承攬方式

    、細節、技術上突破點、議價金額…等，須完成內部評估、

    審核程序，方有可能與上訴人完成契約之訂立，非僅因有被

    上訴人高層出面洽談，即可確認契約必會成立，是縱事後兩

    造因部分重要事項意思未能達成一致，致未完成締約，亦難

    認係惡意隱瞞無付款之意，抑或有何違反誠信原則之情。又

    依證人林宜修證稱:我們在跟台郡談的提早前一年就開始做

    了，因為這個東西很熱門等語(本院卷一第354頁)。是上訴

    人是否係因與被上訴人洽談始花費人力、物力研究開發，並

    非無疑。

　⒉上訴人又稱被上訴人將自上訴人處取得之Know-How、工作成

    果、相關資料後，與他機構合作等語，並提出被上訴人新聞

    為證(原審卷二第219頁)。然被上訴人否認上訴人有提供Kno

    w-How，並交付諸多工作成果之說，已如前述，而依上訴人

    所提新聞，僅敘及被上訴人導入訴外人是德科技毫米波系統

    驗證方案、被上訴人導入包含PNA N5227B高性能網路分析儀

    、於毫米波模組產品設計上，被上訴人採用Metasiden毫米

    波天線測量系統，搭配是德科技VXG M9784C信號產生器及UX

    A N9042B信號分析儀等語，並未提及有利用到系爭計畫中之

    28GHz、4×4陣列天線模組或相關資料，此外，上訴人又未能

    具體說明且證明被上訴人究係利用何種自上訴人處取得之文

    件與他人合作，是上訴人此部分主張，亦無所憑。　　

　⒊承前，上訴人就所主張被上訴人有民法第245條之1第1項第1

    至3款所定締約上過失之情，既未能證明，其進而請求被上

    訴人應負締約上過失之損害賠償責任，即無所據。

　㈢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民法

    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亦有明定。次按權利之行使，不得

    違反公共利益，或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行使權利，履行

    義務，應依誠實及信用方法，民法第148條第1項、第2項定

    有明文。所謂誠實信用原則，係在具體之權利義務關係，依

    正義公平方法，確定並實現權利內容，避免一方犧牲他方利

    益以圖利自己，應以各方當事人利益為衡量依據，並考慮權

    利義務之社會作用，於具體事實為妥善運用（最高法院108

    年度台上字第1836號裁判要旨）。經查:上訴人主張被上訴

    人以締約為由騙取上訴人Know-How及其他文件資料，嗣後卻

    稱「並未成案」，係以不正方法騙取上訴人具有財產權之資

    料，侵害上訴人財產權等語。為被上訴人所否認，而上訴人

    就已交付何Know-How及其他文件資料予被上訴人，並未能舉

    證證明，已如前述，則上訴人所稱被上訴人係以不正方法騙

    取上訴人具有財產權之資料，侵害其財產權，應負侵權行為

    損害賠償責任等語，尚屬無據。

六、綜上所述，上訴人依民法第153條、第245條之1第1至3款、

    第184條第1項，擇一請求被上訴人應給付1,141萬4,400元本

    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從而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

    並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

    理由，應駁回上訴。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0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楊國祥

　　　　　　　　　　　　　　　　　　法　官  陳宛榆

　　　　　　　　　　　　　　　　　　法　官　劉定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

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並依附註條文規定辦理。如委任律師

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0　　日

　　　　　　　　　　　　　　　　　　書記官　楊明靜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

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訴

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為

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

院認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第1項但書及第2項情形，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重上字第78號

上  訴  人  訊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淑蓉  

訴訟代理人  許宗麟律師

被上訴人    台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鄭明智  

訴訟代理人  陳雨平  

            吳登輝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酬金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4年5月22日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3年度重訴字第211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經本院於115年5月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主張：為因應5G電信發展趨勢，被上訴人就28GHz、4×4陣列天線模組（下稱系爭模組），委請伊提供技術服務，進行開發，兩造自民國110年11月起進行洽談、實際開發，並訂明為「28GHz、4×4陣列天線模組合作開發計畫」（下稱系爭計畫）。兩造就工作內容、酬金給付等契約必要之點已意思一致，伊本於誠信及爭取技術開發時效，先進行契約所定實際開發工作，嗣兩造於111年3月3日約定系爭計畫為期1年，分3階段完成，按期付款，第1期酬金為新台幣(下同)466萬6,750元、第2期酬金為391萬6,625元，另第3期酬金原約定391萬6,625元，因被上訴人要求扣除部分費用，雙方同意縮減為283萬1,025元，總酬金為1,141萬4,400元（下稱系爭酬金，上開約定內容，下稱系爭契約）。後伊依約已完成第1階段工作、第2階段相關報告文件之開發試樣品，亦已交付被上訴人，惟向被上訴人請款未果；伊復於111年4月8日完成第3階段約定工作，被上訴人仍藉詞搪塞，經委請律師於112年10月26日發函催請被上訴人於30日內付款，被上訴人於112年11月1日收受後於同年月8日回函拒絕。惟兩造已成立系爭契約，被上訴人應依民法第153條規定履行契約。退步言，如被上訴人否認系爭契約之成立，因伊已耗費甚多人力、物力開發，並多次交付符合雙方契約目的之技術文件暨公司Know-How等具經濟價值之資訊。被上訴人取得相關資訊及資料應予保密，卻惡意隱瞞交易重要事項，更將所取得之資料與其他機構合作、開發，並拒不支付系爭酬金，只享權利、不盡義務，有違誠實信用原則，被上訴人應依民法第245條之1第1至3款規定負締約上過失責任。再者，被上訴人為上市公司，更由負責人之子及多名高階主管出面洽談，致伊誤信被上訴人確有履約並有交付酬金之真意，因而花費龐大人力、物力、勞力、研究經費，更提供Know-How，並交付諸多工作成果，被上訴人嗣後卻稱「並未成案」，拒絕給付分文，被上訴人係以不正方法騙取伊具有財產權之資料，侵害伊財產權，享有免除應付系爭酬金之利益，亦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又被上訴人係於112年11月1日收受伊催告給付之函文，本應於112年12月1日前給付卻未為，應自112年12月2日起加計法定遲延利息等語。爰依民法第153條、第245條之1第1至3款、第184條第1項擇一請求，並聲明：㈠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1,141萬4,400元，及自112年12月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現金或金融機構無記名可轉讓定期存單為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上訴人則以：本案雙方交涉初始，上訴人從未提及係以承攬或買賣方式進行，兩造所洽談內容，均係各自所有之資源、各自之技術能力、合作方向及方式、未來市場如何共享等議題，無論是上訴人之行為或兩造討論內容，性質皆為「共同開發」，而非「委託承攬（買賣）」。嗣經伊內部討論初步認系爭專案容或可行，遂要求上訴人提供合作之契約，以特定兩造之合作目標，合作方式及利益分配等具體細節。惟依上訴人於111年2月7日、111年2月18日及111年3月22日，分別提出之契約草案或修正契約草案均屬「委託承攬契約」，而非伊所主張之共同開發契約，兩造就必要之點之意思表示已不一致。後伊要求上訴人提出計劃書，然上訴人所提出之系爭計劃書內容並無實際具體明確之規畫，且所引述之資訊皆為市場已公開及伊已知之資訊，在效用上也無法滿足伊之需求。又因上訴人於與伊交涉之際，即表示有完整之演算法可供伊使用，且在上訴人所提合作計劃書中，亦未提到演算法尚待開發之事實，致使伊誤認本件已有完整之演算法可供使用。然伊因評估系爭計劃書所表列之各項經費，包含軟硬體、設備，甚至人力，皆非上訴人所自有，而需額外採購等情，始知上訴人並未開發完成任何演算法，演算法係需要經由兩造開始合作後始能完成。是兩造就系爭計畫之合作內容與目標之意思表示，亦有截然不同之差異，參以兩造就系爭計畫所提之共8版之合約書草案，終未能獲兩造之一致同意而簽署，是兩造就系爭計畫所提合約書草案之意思表示，並不一致，且對於必要之點，亦難獲共識，兩造就系爭計畫並未成立契約。其次，伊於111年2月23日所寄發之電子郵件內容，雖載明：「針對合約書我司法務及RD討論結果如附件，請協助增修，謝謝。」等語，該電子郵件僅係兩造就契約草案提出修改意見，且該時兩造就草案內容仍未有共識，上訴人據此主張伊始終均知悉本件為委託上訴人設計、開發，實無理由。上訴人依其所提，並未經兩造合意簽訂之契約書草案，請求伊依該草案「契約經費」之約定給付酬金，已屬無據。況上訴人迄今未依該約定事項完成交付，且未就伊有何違反誠實及信用方法，暨上訴人非因過失而信契約能成立致受何損害等情事，舉證以實其說。至上訴人主張伊係透過指派公司法定代理人之子與研發部副理等員工與上訴人接洽，以洽談合作為名騙取技術等語，然本件實則係上訴人主動提出合作意願，伊為表合作誠意，才派出研發單位高層與上訴人接洽，並評估共同開發「28GHz、4x4陳列天線模組」的可能性。然伊於評估過程中發現，上訴人除了計劃內容空洞，合作中最核心的演算法尚未完成外，甚且要伊支付所有開發費用，此與伊擬以上訴人現有之演算法共同開發通訊模組之目的，完全背道而馳，此乃兩造終未能合作之根本原因，與是否騙取技術無涉。至110年12月7日參與洽談之上訴人法定代理人林淑蓉亦主張「雙方須先簽約確定之後，再進行合作」等情，是上訴人持洽談錄音，主張雙方為有償合作並已談定等語，已屬無據。又伊固曾於111年2月17日經由上訴人借取系爭專案將用到的零組件（即EVK測試套件），但該零組件並非合約書草案所指第二階段之「試樣品」，因該第二階段所稱之「試樣品」係指軟體演算法程式，而非硬體零件。況依系爭計畫，硬體零件係由伊負責製作再交予上訴人去完成配套之軟體，上訴人並無向伊交付硬體零件之理。再者，上訴人雖稱其於111年3月9日、3月17日已完成第三階段應交付之「28GHZ 4x4毫米波相控陣演算法軟體使用介面系統」（下稱系爭系統）。惟伊迄未收受任何「系統設計規格書、毫米波相控陣演算法介面系統」，而上訴人所提原證12、13之電子郵件，非寄給伊。其計劃書之方向亦非伊所同意，所主張之系爭設計規劃書一毫米波相控陣演算法介面系統，亦因欠缺「系統程序流程圖」、「介面系統SPI命令表」等，而尚未完成。另「28GHZ 4x4 陣列天線模組合作開發案-系統設計規格書」，亦因欠缺8 Instrument Settings及欠缺9 Reference，且PDF檔案，P73-P109重複，而未完成等語為辯。答辯聲明：㈠上訴人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原審判決駁回上訴人之請求，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1,141萬4,400元，及自112年12月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㈢願供現金或金融機構無記名可轉讓定期存單為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被上訴人答辯聲明:㈠上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得免假執行。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為：

　㈠兩造自110年11月起，就進行「系爭計畫」洽談合作之可能

　　性。　　　　

　㈡兩造就系爭計畫合作事宜之洽談過程中，共提出8版合約草案：其中上訴人於①111年1月12日、②111年2月7日、③111年2月18日、④111年3月3日、⑤111年3月22日分别提出第一、三、四、六、八版等共5版本之契約草案、或修正契約草案（下稱系爭上訴人5版本草案）。被上訴人亦於①111年1月25日、②111年2月23日、③111年3月9日分别提出第二、五、七版等共3版本之契約書草案（下稱系爭被上訴人3版本草案）。

　㈢CHENG DAVID為鄭揚，係被上訴人公司董事長鄭明智之子，亦為被上訴人公司董事；而林淑蓉、林宜修分別為上訴人公司負責人、股東。

　㈣李威霆為被上訴人公司研發部副理­，並於110年12月7日代表被上訴人，就雙方合作至上訴人洽談。

　㈤郭采玫為被上訴人公司研發部員工，並為本案與上訴人之聯絡窗口。

　㈥上訴人員工曾南下至被上訴人商討，並交付物品(上訴人稱:樣品、被上訴人稱:零組件)。　　　　　

五、本院得心證理由如下：

　㈠按當事人互相表示意思一致者，無論其為明示或默示，契約即為成立。當事人對於必要之點，意思一致，而對於非必要之點，未經表示意思者，推定其契約為成立，關於該非必要之點，當事人意思不一致時，法院應依其事件之性質定之，民法第153條法有明文。上訴人主張兩造已成立契約，被上訴人應依約給付等語，惟為被上訴人所否認，經查:

　⒈兩造自110年11月起，就系爭計畫洽談合作之可能性，而兩造於洽談過程中，共提出8版合約草案：含系爭上訴人5版本草案、系爭被上訴人3版本草案等情，有上訴人所提8版合約書可參(原審卷二第29至126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是此一部分之事實，堪予認定。

　⒉又有關兩造先後各自所提共8版合約草案，均無雙方公司、負責人正式簽章、用印，再觀諸合約書內容所載，有關合約書名稱，亦從上訴人所提第1版記載合作計畫合約書，於兩造所提第2至5版則改為委託開發合約書，嗣上訴人提第6版改為合作開發合約書，經被上訴人提第7版改為合作開發協議後，上訴人於第8版則再改為委託開發及技術服務協議，顯見兩造就此一合作之定性，究應為委託設計開發，抑或共同開發尚不一致。另兩造就合作經費亦從第1至5版本之1,250萬元，於第6版本改為1,141萬4,400元，於第8版本又改為1,250萬元。對研發成果歸屬，亦從上訴人所提第1版記載共同享有，嗣兩造於第2版本後陸續更改為除姓名表示權外由上訴人享有、除姓名表示權外共同享有、智慧財產權由被上訴人享有、除軟體開發成果共同享有外，其餘由上訴人享有等不同之權利歸屬。再者，兩造第4、5版本新增上訴人於合作後5年內不得就計畫內容再與他人合作，但上訴人又於第6版刪除此一記載，被上訴人於第7版則新增上訴人於合作3年內不得將合作內容揭露給他人，上訴人則於第8版刪除此一記載。是依上所述，兩造不僅對系爭計畫之定性互有意見，就合作經費、研發成果歸屬、系爭計畫內容可否再與第3人合作等情，其意思亦未能達成一致。是上訴人主張系爭契約業經兩造明示或默示而成立等語，尚無可採。

　⒊上訴人另主張其已完成交付三階段成果予被上訴人等語，亦為被上訴人所否認。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是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上訴人主張已交付三階段成果，係以兩造往來之電子郵件、對話截圖、會議錄音譯文、證人林宜修證詞及大事紀要為憑(原審卷一第112至129、130、157、160至403頁、卷二第127至137頁、本院卷一第219至232頁、卷二第39頁)。惟依上訴人所主張之111年3月3日第6版契約第二點合作計畫經費所載，第一至三期經費，於完成階段項目，經被上訴人完成驗收簽核後，於隔月18日付款，而有關各階段驗收項目，第一期上訴人應完成交付合作開發說明文件、設計方案說明文件，第二期上訴人應完成交付毫米波 4x4 天線模組設計原理圖實質內容說明、BOM表相關參考資料，被上訴人完成毫米波 4x4 天線模組試樣品LCP Flex三件，並由雙方共同完成試樣品測試報告，而毫米波天線模組分為三個電路設計，分別為「TILMX2594」「F5728UDC」「F5288Phasor」，第三期上訴人則應完成交付28GHZ 4x4毫米波相控陣演算法介面系統。但依上訴人所稱交付第一階段文件所憑之111年2月24日電子郵件，該電子郵件內容係就合約文件條文內容為修正而傳送，並非因欲交付合作開發說明文件、設計方案說明文件而傳送，另該郵件雖另有附件載明「天線射頻模組開發案.pdf」，但未能得知其內容為何，上訴人又未能證明此與本件應交付者為28GHZ 4x4 陣列天線模組之開發說明文件、設計方案說明一致，是上訴人主張已交付第一階段文件，尚無可採。至上訴人所稱交付第二階段試樣品並完成測試所憑之111年2月17日對話，依該對話所示，上訴人公司員工係表示「F5288EVKhk測試可正常執行」等語，惟如前所述，上訴人於第二階段所應交付者為毫米波 4x4 天線模組設計原理圖實質內容說明、BOM表相關參考資料，至毫米波 4x4 天線模組試樣品則應由被上訴人完成，且所應完成者為「TILMX2594」「F5728UDC」「F5288Phasor」，並無「F5288EVKhk」，是上訴人依此主張已完成第二階段工作並交付等語，亦無可採。又上訴人所稱交付第三階段者為「28GHz、4×4豪米波相控陣演算法軟體使用介面系統」、其GUI規格文件、GUI規格暨相控說明文件、GUI原始碼等，惟依上訴人所提出之111年3月9、17日、4月18日電子郵件，該郵件之收件人為TIM CHEN、BUBLE LIN，係上訴人之員工，業據上訴人陳明在卷(本院卷二第110頁)，非被上訴人，就此，上訴人亦未能提出其他證據證明上開郵件之附件已交付被上訴人，是其此部分之主張同無可採。而證人林宜修雖證稱:111年3月1日在星巴克見面，陣列天線的樣品已經做好交給台郡，那天是準備要交錢的等語(本院卷一第350頁)。惟林宜修為上訴人公司股東，其證詞本有偏頗之虞，且觀諸兩造員工於111年3月9日之會議錄音譯文，上訴人員工表示:我想先把我這邊做法跟大家瞭解一下，後面會持續的增加，這個部分我們會包括說整個，我們就是整個系統部分，然後線路、PCB，然後IC的控制；如果你們對於schedule有比較concern的話，那有些東西我就先提供給你們，就可以繼續往回GO；我們大概整個需求也正在做，那包括怎麼設定，然後IC怎麼detect，然後跟儀器怎麼接，那這些操作步驟，然後相位的race怎麼控制，然後他的暫存器怎麼設定這個部分，我們都一直在整理，那最終我們會盡快提供給大家等語(本院卷一第228、229頁)。是依該會議錄音內容所示，足認迄111年3月9日止，28GHz、4×4陣列天線模組尚未完成，則上訴人如何在3月1日前即已交付，是林宜修前開所證顯無可採。至有關大事紀要係記載兩造洽談此一計畫所發生之情事，依所記載內容並無何可逕認定兩造就系爭契約已合致，而相關會議錄音譯文係顯示兩造於洽談系爭計畫之理念，後兩造就各自之優劣勢、如何合作、分工、願景分別為說明，及就欲合作內容雙方互為準備，並無明確提及已完成交付契約所訂之工作項目，並經被上訴人驗收簽核，況依前開上訴人所提證據，均無從證明上訴人已交付工作，是上訴人依此主張已交付工作，契約已成立，並經被上訴人自認等語，均無可採。

　⒋綜上，兩造就系爭契約之必要之點，意思表示並未一致，且上訴人亦未能證明已交付工作成果，故上訴人依系爭契約請求被上訴人給付酬金，並無所據。

　㈡次按契約未成立時，當事人為準備或商議訂立契約而有左列情形之一者，對於非因過失而信契約能成立致受損害之他方當事人，負賠償責任：一、就訂約有重要關係之事項，對他方之詢問，惡意隱匿或為不實之說明者。二、知悉或持有他方之秘密，經他方明示應予保密，而因故意或重大過失洩漏之者。三、其他顯然違反誠實及信用方法者，民法第245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揆其立法理由謂：「當事人為訂立契約而進行準備或商議，即已建立特殊信賴關係，如一方未誠實提供資訊、嚴重違反保密義務或違反進行締約時應遵守之誠信原則，致他方受損害，既非侵權行為，亦非債務不履行之範疇，原法對此未設有賠償責任之規定，有失周延，爰增訂第1項」。是以，締約過失責任係指締結契約之過程中，課以從事締結契約磋商過程之當事人施以適當之注意義務，上開條款規定係以契約未成立、當事人有對他方之詢問惡意隱匿或為不實之說明、其他顯然違反誠實及信用方法之情形、他方當事人非因過失而信契約能成立及為準備或商議訂立契約致受損害為要件。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為上市公司，由負責人之子及多名高階主管出面洽談，致其誤信被上訴人確有履約並有交付酬金之真意，因而花費甚多人力、物力研究開發，更提供Know-How，並交付諸多工作成果，被上訴人取得相關資料後，即應予保密，卻惡意隱瞞無付款之意，嗣後更將所取得之資料與他機構合作，拒絕給付分文，顯然違反誠實及信用方法，應負民法第245條之1第1項之損害賠償責任等語。然為被上訴人所否認。查:

　⒈依兩造就契約內容版本先後共提出8版，期間依上訴人所提兩造員工就合作內容戶所為電子郵件內容可知，凡上訴人所為修正契約文字或有何建議，被上訴人所為回覆均係經法務、財務討論，上訴人即應知悉被上訴人就合作開發或承攬方式、細節、技術上突破點、議價金額…等，須完成內部評估、審核程序，方有可能與上訴人完成契約之訂立，非僅因有被上訴人高層出面洽談，即可確認契約必會成立，是縱事後兩造因部分重要事項意思未能達成一致，致未完成締約，亦難認係惡意隱瞞無付款之意，抑或有何違反誠信原則之情。又依證人林宜修證稱:我們在跟台郡談的提早前一年就開始做了，因為這個東西很熱門等語(本院卷一第354頁)。是上訴人是否係因與被上訴人洽談始花費人力、物力研究開發，並非無疑。

　⒉上訴人又稱被上訴人將自上訴人處取得之Know-How、工作成果、相關資料後，與他機構合作等語，並提出被上訴人新聞為證(原審卷二第219頁)。然被上訴人否認上訴人有提供Know-How，並交付諸多工作成果之說，已如前述，而依上訴人所提新聞，僅敘及被上訴人導入訴外人是德科技毫米波系統驗證方案、被上訴人導入包含PNA N5227B高性能網路分析儀、於毫米波模組產品設計上，被上訴人採用Metasiden毫米波天線測量系統，搭配是德科技VXG M9784C信號產生器及UXA N9042B信號分析儀等語，並未提及有利用到系爭計畫中之28GHz、4×4陣列天線模組或相關資料，此外，上訴人又未能具體說明且證明被上訴人究係利用何種自上訴人處取得之文件與他人合作，是上訴人此部分主張，亦無所憑。　　

　⒊承前，上訴人就所主張被上訴人有民法第245條之1第1項第1至3款所定締約上過失之情，既未能證明，其進而請求被上訴人應負締約上過失之損害賠償責任，即無所據。

　㈢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亦有明定。次按權利之行使，不得違反公共利益，或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行使權利，履行義務，應依誠實及信用方法，民法第148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所謂誠實信用原則，係在具體之權利義務關係，依正義公平方法，確定並實現權利內容，避免一方犧牲他方利益以圖利自己，應以各方當事人利益為衡量依據，並考慮權利義務之社會作用，於具體事實為妥善運用（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1836號裁判要旨）。經查: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以締約為由騙取上訴人Know-How及其他文件資料，嗣後卻稱「並未成案」，係以不正方法騙取上訴人具有財產權之資料，侵害上訴人財產權等語。為被上訴人所否認，而上訴人就已交付何Know-How及其他文件資料予被上訴人，並未能舉證證明，已如前述，則上訴人所稱被上訴人係以不正方法騙取上訴人具有財產權之資料，侵害其財產權，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等語，尚屬無據。

六、綜上所述，上訴人依民法第153條、第245條之1第1至3款、第184條第1項，擇一請求被上訴人應給付1,141萬4,400元本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從而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上訴。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0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楊國祥

　　　　　　　　　　　　　　　　　　法　官  陳宛榆

　　　　　　　　　　　　　　　　　　法　官　劉定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並依附註條文規定辦理。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0　　日

　　　　　　　　　　　　　　　　　　書記官　楊明靜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

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為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院認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第1項但書及第2項情形，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



